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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 、 報 告 事 項 

一 、 宣 讀 本 院 第 三 屆 第 六 十 四 次 會 議 紀 錄 。 

決 定 ： 確 定 。  

二 、 本 院 第 三 屆 第 六 十 四 次 會 議 決 議 案 執 行 情 形 報 告 表 ， 報 請 鑒 察 。 

決 定 ： 准 予 備 查 。  

三 、 統 計 室 報 告 ： 九 十 三 年 五 月 份 人 民 書 狀 處 理 情 形 報 告 表 、 糾 彈 案 件 統 計 表 及 未 結 情 形 一 覽

表 、 委 員 調 查 案 件 統 計 表 及 未 提 報 告 統 計 表 ， 業 經 檢 查 竣 事 ， 擬 具 審 查 報 告 ， 提 經 各 委 員 會

召 集 人 第 六 十 四 次 會 議 審 議 完 竣 。 請  鑒 察 。 

決 定 ： 准 予 備 查 。  

法  規  會

暨 訴 願 會

執 行 秘 書  



四 、 公 職 人 員 財 產 申 報 處 報 告 ： 本 院 受 理 公 職 人 員 財 產 申 報 案 件 中 ， 因 違 反 公 職 人 員 財 產 申 報 法

第 十 一 條 第 一 項 後 段 規 定 ， 經 認 定 故 意 申 報 不 實 而 處 以 罰 鍰 處 分 ， 於 九 十 二 年 十 二 月 十 二 日

至 九 十 三 年 四 月 三 十 日 確 定 者 計 三 十 三 人 ， 經 本 院 廉 政 委 員 會 決 定 ： 「 准 予 備 查 ， 並 提 報 院

會 後 公 告 之 。 」 請  鑒 察 。 

決 定 ： 准 予 備 查 。  

五 、 公 職 人 員 財 產 申 報 處 報 告 ： 自 九 十 三 年 五 月 三 日 至 同 年 五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， 經 本 院 許 可 擬 參 選

人 設 立 政 治 獻 金 專 戶 計 三 十 八 人 ， 業 已 依 政 治 獻 金 法 第 十 條 第 一 項 規 定 辦 理 公 告 ， 另 同 意 變

更 政 治 獻 金 專 戶 一 戶 ， 同 意 廢 止 政 治 獻 金 專 戶 一 戶 ， 均 已 公 布 於 本 院 網 站 （ 政 治 獻 金 網 頁 ） ，

請  鑒 察 。 

決 定 ： 准 予 備 查 。  

乙 、 討 論 事 項 

一 、 據 監 察 業 務 處 簽 ： 為 司 法 院 召 開 研 議 法 官 法 草 案 會 議 ， 謹 就 該 草 案 條 文 內 容 與 本 院 職 權 有 關

部 分 ， 研 提 意 見 ， 請  討 論 案 。 

決 議 ： 本 案 連 同 陳 副 院 長 孟 鈴 、 黃 委 員 武 次 、 古 委 員 登 美 、 詹 委 員 益 彰 、 林 委 員 時 機 、 張 委

員 德 銘 、 黃 委 員 勤 鎮 及 林 委 員 鉅 鋃 等 委 員 所 發 表 之 意 見 ， 請 監 察 業 務 處 及 秘 書 處 儘 速

彙 陳 後 ， 送 請 司 法 及 獄 政 委 員 會 召 集 人 黃 委 員 武 次 參 考 。  

散 會 ： 上 午 十 時 十 分  

主 席 ：  


